

	 高雄榮民總醫院「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證」申請表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
	職稱
	
	卡號
	

	聯絡方式
	Tel：
	E-mail：
	

	參與「師資培育」相關繼續教育訓練時數：(可附上教育訓練管理系統個人師培課程之上課紀錄)

	課程時間
	課程名稱
	點數(小時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共計_____點(小時)

	注意事項：

	1. 符合教師資格者所參與的教育訓練時數，須符合本院師資培育中心(醫教會)認可之「師資培育」相關繼續教育，住院醫師兩年達4點(小時)或以上【其中需含2點必修教學能力類課程】；主治醫師、護理師、藥師、放射師、檢驗師、其他醫事人員兩年達8點(小時)或以上【其中需含4點必修教學能力類課程】。
2.填寫「教師證申請表」：先送該部（科）審核確認時數，再送師資培育中心備查並依審定結果頒發證書。
3.單位主管核章後請將本表送至師資培育中心，本中心將盡速審理並予以回覆。

	單位申請

簽    核
	申請人
	師資培育中心簽核
	承辦人員

	
	單位主管/主辦人
	
	中心主管


＊此表格電子檔放置於教研部網頁下載專區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(附件二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